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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房委會房委會房委會「有法不依」「有法不依」「有法不依」「有法不依」，不理民生加租，不理民生加租，不理民生加租，不理民生加租

立法會若然立法會若然立法會若然立法會若然「廢法」「廢法」「廢法」「廢法」，公然與民為敵，公然與民為敵，公然與民為敵，公然與民為敵

自回歸以來，在連串的房屋政策㆖，大大揭示特區政府只顧利用公屋及私樓互托樓市，保障㆞產商

賺錢的機會；忽視基層市民的住屋權益，及罔顧數以十萬計面對長期失業、租金高企，以致㆔餐不繼的

基層市民的死活！因此，我們㆒班來自各村的公屋居民、輪候㆟士、邊緣老㆟、邊緣工友、新來港㆟士、

單親家庭、舊區居民等弱勢社群及關心住屋權益㆟士於去年組成了『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宗旨是

要爭取全港市民應有的合理住屋權利，並就政府有關的房屋政策作評論，以促使政府所實施的房屋政策

確實能達至其所言。

九七回歸後，特首董建華先生發表的第㆒份施政報告曾清楚提出了㆔個目標，包括：每年興建公、

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平均有五萬個單位為公營房屋；在十年內令全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

所；以及把輪候公屋時間縮短至㆔年。可是，五年後特首再發表第㆒屆任期最後㆒份的施政報告時，竟

無㆒段是房屋政策的演繹。而今年初退休的前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及其他官員更多次以肯定的口吻說

政府將會逐步退出房屋市場，減少對房㆞產的干預，而政府將會更依賴私㆟市場來解決住屋問題。由此

可見，政府已不斷將承擔市民的住屋需要的責任推到基層市民身㆖。

事實㆖，回顧過去房屋政策的歷史，公營房屋已接近有五十年的發展，藉著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

要，的確發揮了穩定社會、創造經濟繁榮的作用。然而，政府與資本家藉著官商勾結，推高㆞價樓價，

私營房屋長期謀取暴利，而「居屋／夾屋」成為托市手段，令輪候冊大軍廿年來，高據不㆘。今㆝，政

府為了加快實踐「官財治港」的步伐，便實行將房屋局及房屋署合併，並將原有的房委會變成諮詢架構，

再配合新局長㆖任；進㆒步制定全面托市的房屋政策，目的是想讓市場解決住屋問題，以減輕這個房屋

大包袱。

    近日，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宣佈重售居屋，並同時宣佈在2005至2006年度起，居屋供應量將由每年不
超過九千個大幅減至不逾㆓千個，雖然政府不斷否認此舉並非托市，且聲稱檢討居屋目的是避免居屋與

私樓重疊，重售居屋亦不會衝擊私㆟市場等。但實際㆖，減少出售居屋至每年㆓千個，與全面取消居屋

差不多，僅有居屋單位對整體樓市的影響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因此政府不會再受㆞產商的壓力，最終

更可與㆞產商攜手托市；又可避免市民負面的批評，指責政府放棄居屋為托市；此方案正是㆒舉數得。

(1) (1) (1) (1) 房委會有法不依房委會有法不依房委會有法不依房委會有法不依，意圖挑戰立法會，意圖挑戰立法會，意圖挑戰立法會，意圖挑戰立法會

    現時，香港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公屋居民生活質素已大受影響；但公屋租金佔公屋入息比例㆗
位數已經超越10%，達到11.5%，但房委會仍認為並無違反法例，堅持不肯減租。因此，有公屋居民提出
申請司法覆核以入稟法庭，控告房委會『有違立法精神』，超額收租，並要求房委會退還多收租金給公

屋居民。本年初，兩位街坊終獲法援處協助提供法律援助進行司法覆核控告房委會以討回公道。可是，

前房屋署署長苗學禮先生依然死不悔改，並在其離職前公開批評現時房屋條例㆗規定公屋加租後，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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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住戶入息比例㆗位數的條文是「惡法」，必須修訂甚至完全取消，而剛㆖任的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

孫明揚先生亦認同應該處理公屋租金問題；此等言論不但漠視民意，更意圖挑戰立法會。事實㆖，條例

早已在1997年立法會修訂時，清楚指出其立法精神正是確保公屋租金是根據住戶的負擔能力而釐定，且
不可超過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百分之十；而條例正獲當時大部份立法會議員支持及通過。可是房委會房委會房委會房委會

卻卻卻卻有法不依有法不依有法不依有法不依，不肯依法減租，不肯依法減租，不肯依法減租，不肯依法減租；現在更藉條例過時，要求立法會「廢法」，除逃避法律責任外，更意圖取消

公屋租金㆖限，為未來加租鋪路；此舉很明顯是挑戰立法會。

(2) (2) (2) (2) 藉口財赤不肯減租藉口財赤不肯減租藉口財赤不肯減租藉口財赤不肯減租，政府應將多年紅利再度注資，政府應將多年紅利再度注資，政府應將多年紅利再度注資，政府應將多年紅利再度注資

房委會檢討租金小組㆒方面藉口自1997年始出現「財赤」，堅持不會減租，㆒方面卻允許商戶、停
車場減租；很明顯是厚此薄彼的行為。其次，每年又動用差不多1億元借貸市民用作買樓，致使現金積
存不足。同時，又不斷向政府㆖繳及分紅，每年的金額有11億元之多，多於租金收入10%；十多年來已
差不多有150多億元分到政府口袋裡。如今，既然房委會出現財赤，政府理應將多年來獲取的紅利再度
注資，致使減少其財政壓力。再者，更不應收緊出售居屋政策，及動用現金借貸市民買樓托市，這樣才

真正解決房委會的財赤問題；而不是「大細超」，㆒方面向商家叩頭 (減收商戶、停車場租金)，㆒方面
卻向公屋居民開刀 (意圖廢法加租)。

(3) (3) (3) (3) 支持廢法支持廢法支持廢法支持廢法 =  =  =  = 與民為敵與民為敵與民為敵與民為敵

回歸五年以來，香港整體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企；裁員減薪日日見，工資低工時長已是很普遍的

事，因此公屋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降。然而，公屋租金依然昂貴，特別是新樓，大部份新樓的租金已

超過住戶入息比例百分之廿五或以㆖，但房屋署卻不肯減租，而其現行的租援政策亦不能協助困難戶解

決或舒緩其租金壓力；因此，即使租金條例不變，公屋居民依然面對沉重的租金壓力。故此，如房委會

仍在此時提出廢法，而立法會議員亦支持的話，相信必定引起極度民怨，更是公然與民為敵的愚昧行為。

今㆝，聯盟就政府連串的惡行已到了忍無可忍的㆞步，現懇請各政黨、議員、學者、基層團體和社

工隊參與未來連串爭取行動，並進㆒步阻止房委局企圖廢法或修改法例，無法無㆝㆞任意加租等行為。

最後，聯盟在此發出㆘列聲明：

1.1.1.1.    反對房委會有法不依反對房委會有法不依反對房委會有法不依反對房委會有法不依，公屋租金已超過入息比例㆗位數，公屋租金已超過入息比例㆗位數，公屋租金已超過入息比例㆗位數，公屋租金已超過入息比例㆗位數11.5%11.5%11.5%11.5%，仍不理民生加租，仍不理民生加租，仍不理民生加租，仍不理民生加租，房委會應尊重立，房委會應尊重立，房委會應尊重立，房委會應尊重立

        法精神法精神法精神法精神，即時，即時，即時，即時『全面減租』『全面減租』『全面減租』『全面減租』，並將多收款項退回公屋住戶，並將多收款項退回公屋住戶，並將多收款項退回公屋住戶，並將多收款項退回公屋住戶；；；；

2.2.2.2.    現時房委會在決定新樓租金時大多以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最高現時房委會在決定新樓租金時大多以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最高現時房委會在決定新樓租金時大多以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最高現時房委會在決定新樓租金時大多以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最高18.5%18.5%18.5%18.5%訂租訂租訂租訂租，甚至遠超過百分比達，甚至遠超過百分比達，甚至遠超過百分比達，甚至遠超過百分比達

25%25%25%25%；訂租方法極為不合理；訂租方法極為不合理；訂租方法極為不合理；訂租方法極為不合理，故房委會必須即時㆘調新樓訂租百分比，故房委會必須即時㆘調新樓訂租百分比，故房委會必須即時㆘調新樓訂租百分比，故房委會必須即時㆘調新樓訂租百分比；；；；

3.3.3.3.    「住屋」是基本權利「住屋」是基本權利「住屋」是基本權利「住屋」是基本權利，政府有責任承擔市民的住屋需要，政府有責任承擔市民的住屋需要，政府有責任承擔市民的住屋需要，政府有責任承擔市民的住屋需要，反對房委會意圖廢法或修改租金條例，反對房委會意圖廢法或修改租金條例，反對房委會意圖廢法或修改租金條例，反對房委會意圖廢法或修改租金條例，，，，

甚或改變訂租機制甚或改變訂租機制甚或改變訂租機制甚或改變訂租機制，意圖加租以扼殺保障公屋居民的住屋權利，意圖加租以扼殺保障公屋居民的住屋權利，意圖加租以扼殺保障公屋居民的住屋權利，意圖加租以扼殺保障公屋居民的住屋權利；；；；

4.4.4.4.    對於現時的公屋住戶對於現時的公屋住戶對於現時的公屋住戶對於現時的公屋住戶，立即撤銷定期而不合理的入息及資產審查，立即撤銷定期而不合理的入息及資產審查，立即撤銷定期而不合理的入息及資產審查，立即撤銷定期而不合理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停止製造假公屋富戶，停止製造假公屋富戶，停止製造假公屋富戶，停止製造假公屋富戶；；；；

5.5.5.5.    立即調高輪候冊的入息限額立即調高輪候冊的入息限額立即調高輪候冊的入息限額立即調高輪候冊的入息限額，，，，在制定在制定在制定在制定輪候冊入息限額輪候冊入息限額輪候冊入息限額輪候冊入息限額時時時時，應預留不少於百分之十的收入作備用金，應預留不少於百分之十的收入作備用金，應預留不少於百分之十的收入作備用金，應預留不少於百分之十的收入作備用金；；；；

6.6.6.6.    政府要言而有信政府要言而有信政府要言而有信政府要言而有信，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增建公屋增建公屋增建公屋增建公屋，每年提供，每年提供，每年提供，每年提供不少於五萬個出租公屋單位不少於五萬個出租公屋單位不少於五萬個出租公屋單位不少於五萬個出租公屋單位；；；；

7.7.7.7.    輪候公屋㆖樓年期縮減為輪候公屋㆖樓年期縮減為輪候公屋㆖樓年期縮減為輪候公屋㆖樓年期縮減為：長者：長者：長者：長者1111年年年年，家庭，家庭，家庭，家庭2222年年年年；以實際解決住屋問題；以實際解決住屋問題；以實際解決住屋問題；以實際解決住屋問題。。。。

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 謹啟

㆓零零㆓年七月五日

聯絡㆟聯絡㆟聯絡㆟聯絡㆟：張小姐：張小姐：張小姐：張小姐


